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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章  

投诉程序  

 

第一部分：通则  

20 .1  本 章 载 列 就 违 反 或 不 遵 守 指 引 及 《 立 法 会 选 举 程

序 规 例 》 的 规 定 或 其 精 神 提 出 投 诉 的 程 序 。 这 些 指 引 及 规

例旨在确保选举以诚实、公平和公开的方式进行。  

20 .2  任 何 关 于 刑 事 、 非 法 或 舞 弊 行 为 的 投 诉 可 直 接 向

有 关 当 局 提 出 ， 如 警 方 或 廉 政 公 署 。 有 关 提 出 和 处 理 此 等

投 诉 的 程 序 将 会 由 这 些 部 门 ／ 机 构 制 订 ， 而 不 会 在 本 章 阐

述。  

 

第二部分：投诉渠道  

20 .3  选 管 会 是 根 据 《 选 管 会 条 例 》 成 立 的 独 立 、 非 政

治 性 和 中 立 的 组 织 ， 负 责 处 理 所 有 有 关 进 行 选 举 的 事 宜 ，

包 括 处 理 与 选 举 有 关 的 投 诉 。 为 了 处 理 投 诉 ， 选 管 会 可 成

立一个投诉处理会，成员包括 3 位选管会委员及 1 位或多

位区域法院或高等法院的法官。  

20 .4  有 关 违 反 或 不 遵 守 《 立 法 会 选 举 程 序 规 例 》 或 指

引 ， 或 有 关 选 举 事 宜 的 投 诉 ， 可 向 下 列 机 构 或 人 士 提 出 ，

这 并 不 会 限 制 市 民 向 警 方 或 廉 政 公 署 或 其 它 部 门 投 诉 的 权

利：  

( a )  获 选 管 会 委 任 处 理 选 举 安 排 的 有 关 选 区 ／ 功 能 界

别的选举主任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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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 )  选举事务处；或  

( c )  选管会或其属下的投诉处理会。  

20 .5  警 告 ： 如 投 诉 任 何 选 举 事 务 处 职 员 或 选 举 主 任 的

操 守 、 行 为 或 行 动 ， 必 须 把 投 诉 直 接 寄 交 选 管 会 或 其 属 下

的投诉处理会，并在信封注明 “机密 ”，以确保只有选管会或

其属下的投诉处理会收到函件。  

 

第三部分：投诉的限期及程序  

20 .6  本 指 引 涵 盖 与 选 举 有 关 的 活 动 。 任 何 不 遵 守 指

引 、 滥 用 及 不 妥 当 之 处 ， 如 可 纠 正 者 ， 应 在 可 能 的 情 况 下

尽 快 作 出 补 救 。 所 有 投 诉 必 须 尽 速 提 出 ， 因 为 延 迟 提 出 投

诉 ， 可 能 会 引 致 所 采 取 的 补 救 措 施 徒 劳 无 功 ， 所 需 证 据 也

可能会因而消失。在有关选举日后 45 日之后提出的投诉，

概不受理。  

20 .7  投 诉 形 式 不 限 ， 也 没 有 指 定 的 投 诉 表 格 。 投 诉 可

以 口 头 或 书 面 形 式 提 出 ， 中 文 或 英 文 皆 可 。 任 何 人 士 如 欲

提出口头投诉，可致电选举事务处投诉热线。  

20 .8  就 每 宗 个 案 而 言 ， 投 诉 人 均 须 表 露 其 身 分 及 提 供

身 分 证 明 文 件 号 码 、 地 址 、 电 话 号 码 或 其 它 联 络 方 法 。 书

面 投 诉 必 须 签 名 作 实 。 除 非 事 件 属 轻 微 性 质 ， 或 须 紧 急 处

理 ， 否 则 所 接 获 的 口 头 投 诉 会 以 书 面 记 录 ， 而 其 后 投 诉 人

须 签 署 该 书 面 记 录 。 投 诉 人 的 所 有 个 人 资 料 将 会 绝 对 保

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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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部分：投票站内的投诉  

20 .9  任 何 人 士 如 欲 就 投 票 站 内 发 生 的 任 何 事 情 作 出 投

诉，应依从以下程序：  

( a )  他 应 立 即 向 投 票 站 主 任 、 副 投 票 站 主 任 或 助 理 投

票站主任作出投诉。  

(b )  如 投 诉 事 项 未 获 解 决 ， 或 投 诉 人 仍 感 不 满 ， 或 他

的 投 诉 对 象 为 投 票 站 主 任 、 副 投 票 站 主 任 或 助 理

投 票 站 主 任 ， 他 应 尽 快 致 电 投 票 站 所 属 选 区 ／ 功

能 界 别 的 选 举 主 任 ， 报 告 有 关 事 宜 。 选 举 主 任 的

电话号码列载于投票站投诉程序指引内。  

( c )  如 选 举 主 任 仍 未 能 解 决 投 诉 事 宜 ， 投 诉 人 应 尽 快

致 电 选 举 事 务 处 的 投 诉 热 线 ， 扼 要 说 明 其 投 诉 内

容 。 投 诉 人 随 后 应 尽 量 搜 集 有 关 证 据 ， 以 证 明 其

投 诉 属 实 。 由 于 他 不 可 在 投 票 站 内 与 任 何 选 民 谈

话 或 通 信 息 ， 他 或 须 离 开 投 票 站 ， 以 搜 集 所 需 证

据。  

(d )  选 管 会 或 其 属 下 投 诉 处 理 会 的 成 员 或 选 举 事 务 处

职员会在切实可行范围内尽快处理有关投诉。  

每 个 投 票 站 均 备 有 一 份 投 票 站 投 诉 程 序 指 引 (连 同 选 举 主 任

及选举事务处投诉热线电话号码 )，以供查阅。  

20 .10  投 票 站 主 任 必 须 亲 自 或 通 过 其 副 投 票 站 主 任 或 助

理投票站主任，将第 20 .9 段 (a )及 (b )项所提及的任何投诉，

以及任何其它有关选民资料的投诉及查询，记录在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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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部分：投诉的处理  

20 .11  根据《立法会选举程序规例》第 101 条的规定，

投 票 站 主 任 、 选 举 主 任 及 总 选 举 事 务 主 任 有 责 任 向 选 管 会

或 其 属 下 的 投 诉 处 理 会 报 告 不 妥 当 之 处 。 根 据 本 指 引 ， 上

述 人 士 亦 必 须 向 选 管 会 或 其 属 下 的 投 诉 处 理 会 报 告 接 获 的

所 有 投 诉 。 除 非 投 诉 属 于 轻 微 性 质 或 选 举 主 任 已 获 授 权 处

理 ， 否 则 选 举 主 任 或 选 举 事 务 处 接 获 的 任 何 投 诉 ， 均 会 呈

交 选 管 会 或 其 属 下 的 投 诉 处 理 会 ， 并 附 上 评 论 及 所 有 有 关

该 投 诉 的 资 料 。 如 有 需 要 ， 选 管 会 或 其 属 下 的 投 诉 处 理 会

可 在 收 到 投 诉 后 ， 向 选 举 主 任 或 选 举 事 务 处 索 取 进 一 步 资

料或意见。  

20 .12  选 管 会 或 其 属 下 的 投 诉 处 理 会 、 选 举 主 任 及 选 举

事务处 (若已获选管会或其属下的投诉处理会授权 )，可要求

投 诉 人 提 供 关 于 该 项 投 诉 的 进 一 步 资 料 ， 或 安 排 会 晤 投 诉

人 ， 以 作 澄 清 或 寻 求 证 据 。 投 诉 人 或 须 作 出 法 定 声 明 ， 申

明 所 作 投 诉 或 陈 述 真 确 无 讹 。 如 投 诉 人 未 能 提 供 所 需 的 进

一 步 资 料 ， 或 拒 绝 会 晤 或 作 出 法 定 声 明 ， 选 管 会 或 其 属 下

的 投 诉 处 理 会 、 选 举 主 任 或 选 举 事 务 处 可 对 该 投 诉 采 取 或

不采取进一步行动。  

20 .13  获 授 权 的 选 举 主 任 或 选 管 会 或 其 属 下 的 投 诉 处 理

会 须 在 合 理 的 切 实 可 行 范 围 内 ， 尽 快 处 理 及 考 虑 所 有 真 确

的 投 诉 ， 并 研 究 投 诉 的 理 据 及 收 集 所 得 的 一 切 资 料 和 证 据

[《选管会条例》第 6(3)条 ]。  

20 .14  如 投 诉 成 立 ， 有 关 方 面 便 会 决 定 采 取 适 当 的 行

动，包括下列其中一项或多项行动：  

( a )  就 投 诉 事 件 采 取 补 救 措 施 ， 例 如 将 在 违 反 有 关 指

引的情况下展示的选举广告拆除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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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 )  在 作 出 合 理 的 努 力 以 联 络 有 关 人 士 ， 并 给 予 他 合

理 机 会 作 出 解 释 后 ， 就 所 投 诉 的 事 项 向 有 关 人 士

发 出 警 告 。 必 要 时 应 立 即 就 当 场 证 明 属 实 的 投 诉

事件采取修正行动，不可延误；  [2007 年 10 月

修订 ]  

( c )  在 作 出 合 理 的 努 力 以 联 络 有 关 人 士 并 给 予 他 或 他

们 一 个 合 理 机 会 作 出 申 述 后 [ 《 选 管 会 条 例 》

第  6 (4 )条 ]，发表公开声明严厉谴责或谴责被投诉

的作为或不作为及有关人士 [见本指引各章 ]；  

(d )  不 论 是 否 附 加 评 论 ， 把 个 案 转 介 廉 政 公 署 作 调 查

及 ／ 或 进 一 步 行 动 [《 选 管 会 条 例 》 第 5(e )条 ]；
以及  

( e )  不 论 是 否 附 加 评 论 ， 把 个 案 转 介 律 政 司 司 长 或 警

方作进一步行动，例如对涉嫌人士提出检控 [《选

管会条例》第 5(e )条 ]。  

20 .15  选 管 会 或 其 属 下 的 投 诉 处 理 会 会 以 书 面 通 知 投 诉

人其决定。如所作决定是投诉不成立，亦会作出解释。  

 

第六部分：选举管理委员会就有关投诉所作的报告  

20 .16  选管会须于选举结束后 3 个月内，就其接获关于

该 项 选 举 的 任 何 投 诉 向 行 政 长 官 呈 交 报 告 [《 选 管 会 条 例 》

第 8(1)及 (2 )条 ]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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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部分：选举主任、投票站主任及选举事务处的责任  

20 .17  选 举 主 任 、 投 票 站 主 任 及 选 举 事 务 处 须 就 其 接 获

的 任 何 投 诉 ， 以 及 任 何 有 关 选 举 、 投 票 或 点 票 而 其 认 为 具

关 键 性 的 不 妥 当 之 处 的 事 故 ， 在 切 实 可 行 范 围 内 尽 快 向 选

管 会 或 其 属 下 的 投 诉 处 理 会 报 告 (以 书 面 报 告 ， 或 视 乎 情 况

以其它方式报告 )。  

 

第八部分：虚假投诉的制裁  

20 .18  任 何 人 明 知 而 向 廉 政 公 署 人 员 作 出 或 导 致 他 人 向

该 人 员 作 出 有 人 干 犯 任 何 罪 行 的 虚 假 报 告 ， 或 藉 提 供 虚 假

资 料 或 作 出 虚 假 陈 述 或 指 控 ， 误 导 该 人 员 ， 即 属 违 法 ， 可

被判罚款 20 ,000 元及入狱 1 年 [《廉政公署条例》 (第 204
章 )第 13B 条 ]。同样，向警务人员作出虚假报告及提供虚假

资料，亦属违法 [《警队条例》 (第 232 章 )第 64 条 ]。任何人

士 如 向 选 管 会 或 其 属 下 的 投 诉 处 理 会 作 出 明 知 是 虚 假 的 投

诉 及 提 供 虚 假 资 料 ， 而 明 知 选 管 会 或 其 属 下 的 投 诉 处 理 会

会 转 介 该 项 投 诉 及 资 料 予 廉 政 公 署 或 警 方 ， 亦 属 违 法 。 若

任 何 人 士 明 知 而 故 意 在 提 交 选 管 会 或 其 属 下 的 投 诉 处 理

会 、 选 举 主 任 或 选 举 事 务 处 的 法 定 声 明 中 就 某 关 键 事 项 作

出虚假的陈述，即属违法，可被判入狱 2 年及罚款 [《刑事

罪行条例》 (第 200 章 )第 36 条 ]。  [2007 年 10 月修订 ]  

  




